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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2 至 2 0 1 5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 

（ 會 議 於 2 0 1 2 年 7 月 1 9 日 舉 行 ）  
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T T C  1   運 輸 署 / 路 政 署 正 在 施

工 中 或 準 備 於 短 期 內

施 工 的 區 域 交 通 改 善

工 程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( 截

至 2 0 1 2 年 7 月 )  

 委 員 對 旺 角 行 人 專 區 實 施 時 段 的 新 安 排 感

滿 意 ， 另 有 委 員 要 求 部 門 跟 進 行 人 專 區 的

商 販 問 題 。  

 運 輸 署  
路 政 署  
食 環 署  

       
T T C  2 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路 香 港

段  2 0 1 2 年 第 三 季 西

九 龍 總 站 及 大 角 咀 區

主 要 臨 時 交 通 管 理 計

劃  

 委 員 要 求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( “ 港 鐵 公 司 ” )
設 置 清 晰 的 路 標 和 改 善 臨 時 交 通 管 理 措

施 ， 並 設 法 紓 緩 工 程 造 成 的 噪 音 和 滋 擾 。

港 鐵 公 司 表 示 會 加 設 路 標 、 在 較 繁 忙 的 道

路 安 排 替 代 路 線 ， 並 與 承 建 商 商 討 減 低 噪

音 的 安 排 ， 包 括 調 整 施 工 時 段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運 輸 署  
路 政 署  

       
T T C  3   港 鐵 油 麻 地 站 客 用 升

降 機  
 委 員 促 請 港 鐵 公 司 盡 快 完 成 油 麻 地 站 加 建

升 降 機 工 程 ， 另 有 委 員 要 求 提 高 升 降 機 運

行 速 度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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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T T C  4   為 九 龍 專 綫 小 巴 路 綫

第 2 1 K 號 ( 大 角 咀 ( 櫻 桃

街 ) 至 旺 角 東 站 ( 循 環

綫 ) ) 遴 選 新 營 辦 商  

 委 員 希 望 現 時 第 2 1 K 小 巴 線 的 營 辦 商 繼 續

營 運 該 路 線 ， 並 要 求 該 線 小 巴 保 留 原 來 途

經 角 祥 街 、 埃 華 街 等 街 道 的 路 線 ， 以 方 便

大 角 咀 區 居 民 。 運 輸 署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，

將 與 有 關 營 辦 商 進 行 商 討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 T C  5   要 求 政 府 在 興 建 高 鐵

期 間 顧 及 富 柏 區 居 民

利 益  

 有 委 員 要 求 港 鐵 公 司 在 建 造 高 鐵 期 間 ， 避

免 大 幅 改 動 海 泓 道 的 公 共 交 通 上 落 客 點 ，

並 在 實 施 改 道 措 施 前 ， 先 與 當 區 議 員 商

討 。 港 鐵 公 司 表 示 會 與 區 議 員 商 討 交 通 改

道 細 節 ， 在 實 施 改 道 時 ， 亦 會 竪 設 大 型 指

示 牌 ， 並 派 員 在 場 指 導 行 人 及 駕 駛 人 士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T T C  6   要 求 西 九 龍 發 展 區 周

邊 行 人 通 道 接 駁 至 九

龍 站 及 增 設 機 鐵 站 地

面 出 入 口  

 委 員 要 求 部 門 優 化 區 內 行 人 隧 道 系 統 規

劃 ， 並 檢 視 佐 敦 、 尖 沙 咀 和 西 九 龍 發 展 區

的 整 體 交 通 狀 況 ， 謀 求 改 善 。 此 外 ， 委 員

通 過 去 信 運 輸 署 及 旅 遊 事 務 署 ， 要 求 交 代

尖 沙 咀 露 天 廣 場 計 劃 的 具 體 規 劃 方 案 和 交

通 資 料 數 據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運 輸 署  
路 政 署  

旅 遊 事 務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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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 

T T C  7   強 烈 要 求 港 鐵 立 即 改

善 「 搭 十 送 一 」 安 排

 委 員 同 意 去 信 港 鐵 公 司 ， 要 求 改 善 換 領 免

費 單 程 車 票 的 安 排 ， 並 把 「 搭 十 送 一 」 乘

車 優 惠 放 寬 至「 搭 九 送 一 」或「 搭 八 送 一 」。
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2 年 8 月  
 


